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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文字号： 吉能储能联〔2025〕264 号 发布日期： 2025 年 12 月 16 日 

吉林省能源局 吉林省财政厅  

关于停止全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  

补贴政策的通知  

吉能储能联〔2025〕264 号  

各市（州）发改委（能源局）、财政局，长白山管委会经发局、财政局，梅河

口市发改局、财政局：  

  为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布局，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起步发展，我省出台充电
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补贴政策。政策实施以来，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：全省

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覆盖范围持续扩大，重点区域、重点路段布局不断优化，有

效解决了新能源汽车用户“里程焦虑”问题，对提升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、

推动绿色低碳出行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。  
  当前，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实现大幅增长，充电基础设施市场供给体

系逐步完善。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要求，服务构建全国统一

大市场，按照省政府指示精神，停止执行我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补贴政

策。补贴政策作为产业培育期的阶段性举措，其历史使命已完成，适时退出是

推动产业从“政策驱动”向“市场驱动”转型的必然要求，也是保障各类市场

主体公平参与竞争的重要举措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产业市场化的必要性，

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  

  为确保政策平稳过渡，保障相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，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

下：  

   一、政策停止执行时间。全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补贴政策将于

2026 年 1 月 1 日正式停止执行，此后（含当日）建成投运的充电站项目将不再

给予省级财政补贴。  

   二、补贴资金清算安排。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按原政策规定建成投运

（投运时间以省平台出具的符合性报告时间为准）并符合补助条件的项目，仍

具备补贴申报资格。具体申报时间及相关要求另行通知。  

   三、后续工作要求。各地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工作，

及时回应市场关切，确保政策调整平稳有序；要鼓励企业转变发展理念，以市

场化思维优化运营模式，提升服务竞争力。  

  特此通知。  

  吉林省能源局  
吉林省财政厅  

  2025 年 12 月 15 日  


